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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8 年當口腔外科及口腔

病理科通過成為衛生署認定之專

科醫師後，許許多多的學會也希

望成為下一個衛生署認定之專科

醫師。這自然引起廣泛的討論，

在這些討論中，可以確定的一個共識是：專科醫師可以提升牙醫整體的水準，是

牙醫界努力的目標。於是不論中華牙醫學會或全聯會都設有推行小組，進行研

究、討論與溝通，希望能找出一個良好的制度使專科醫師制度能上路。一轉眼

10 年過去了，沒有一個完美的制度產生，中華牙醫學會與全聯會還是無法達成

共識。是真的我們無法達成共識，或是真的沒有符合牙醫界的專科醫師制度存在

嗎？ 

  

專科醫師制度發展的重要 

爲什麼要建立專科醫師制度？衛生署建立專科醫師制度之主要目的：「鼓勵

醫師接受完整臨床專業訓練，促使其不斷吸收醫學新知，以提升我國醫療服務品

質，照顧國民健康」。建立專科醫師制度的目的很簡單：在提升醫療品質。世界

先進國家在口腔醫學的範疇中皆有專科制度的存在，我們國家的口腔醫療比起周

遭的國家，水準很高，卻遲遲沒有更進一步的分科，這將會阻礙未來的進步。也

許有人會說現今牙醫界這麼多的在職教育，怎麼會阻礙未來的進步？請牙醫界細

思量一下，這些的在職教育，屬於衛生署的範疇，無法進一步幫助到學校，那是

屬於教育部的範疇。專科醫師制度不建立，教育單位對整體牙科的研究補助、教

育補助等就只有醫科的幾分之ㄧ，於是牙科出現師資不夠，研究經費不夠等困

境，幾年之後，牙科只是個賺錢的行業，沒有研究發表，無助於醫療水準改進的

行業，我們現在努力的社經地位，將不會被人重視。再者，牙醫界目前已有在職

教育，專科醫師制度還需要發展嗎？這兩者是可以互相幫助，卻不可互相取代

的，因為專科醫師制度為醫師整體系列的訓練，在職教育是點的訓練，專科醫師

制度是線的訓練。 



 

專科醫師制度為人的訓練 

其實，專科醫師制度只是透過一個制度規範，來訓練在某一範疇更精進技術

的醫師，就像一些企業要爭取 ISO 的認證一樣。它是否是一種榮譽或地位階級的

象徵，因人而異，但如果這個制度沒有排他性，任何想要精進某一門技術的醫師

皆可參加，藉以得到技術、榮譽、地位或階級，為何要阻止它？不然是否不准說

自己是留美醫師或留日博士醫師，因為這也會造成階級，自認高人一等。有人提

出質疑，專科醫師可以提升牙醫整體的水準嗎？口腔外科及口腔病理科通過成為

衛生署認定之專科醫師後，有提升牙醫整體的水準嗎？有的。我們要看一些事

實，專科化前口腔癌、顏面外傷皆轉去大醫院，專科化之後醫院被要求必須設有

口腔外科，透過專科醫師制度訓練出的口腔外科醫師，就可以為各醫院所聘用，

現在從南到北很多醫院皆可以治療口腔癌、顏面外傷的病人，原本這些手術是由

整形外科或耳鼻喉科動的手術，也轉移回到牙科，對於病人才能給予更好、更正

確的治療，也提升牙科的地位，當然提升了牙醫整體的水準。也許一般牙醫師感

受不到，忽略去感受口外成為專科的好處，事實上牙醫師卻已獲得它的好處。口

腔外科通過成為衛生署認定之專科醫師後，從前轉診只能「去台大、榮總治療」，

到目前各大醫院皆有成熟的口外醫師，可以讓大家轉診，一般牙醫師只要告訴病

人「去大醫院治療」就可以，口外的普遍性就是專科醫師制度的成果，其成為一

般牙醫師的救援部隊。口外成為專科醫師對民眾及一般牙醫師都是正面的，當然

提升牙醫整體的水準。 

 

反過來說，口外成為專科醫師對民眾及一般牙醫師造成什麼不良的結果，會

使的大家不放心專科醫師制度的推行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牙醫界（特別是全

聯會）應該來推動專科醫師制度，它只是一個制度規範，來訓練在某一範疇更精

進技術的醫師，想更精進技術的醫師可以透過這個制度磨練更好的技術，如果不

想精進在某個特殊範疇精進技術的醫師，可以不考慮成為該科的專科醫師。 

 

專科醫師的排他性 

舉凡世界先進國家在口腔醫學的範疇中皆有專科制度的存在。但是，一牽涉

到健保事務，就產生異議。最大的癥結點就是認為專科醫師會壟斷一些健保給付

項目，使一般牙醫師受害。其次就是只有醫院的醫師才能受訓成為專科醫師，造

成排他性。 

關於健保事務，跟專科醫師制度是沒有關係的。專科醫師制度只是委託專科

學會審核醫師是否具有更精進技術，當該醫師具有更精進技術時，便認可其為專

科醫師。是否因此就應該多得一些健保給付，跟專科學會、專科醫師制度、專科

醫師無關，跟健保局委託執行健保業務的全聯會有關。如果全聯會認定沒有不同

工的情形存在，自然就同工同酬。健保的制度的規劃，依據法令是屬於全聯會的

執掌範圍，與專科醫師ㄧ點關係皆沒有。目前口腔外科已是衛署專科醫師，其所



有的費用核撥，皆以全聯會的審核為準，與口外專科學會一點都沒關係，任何給

付費用的變更皆由全聯會決定。 

釐清了健保的疑慮，另一個讓大家憂心的就是所謂「法律的排他性」，一般

牙醫師怕專科醫師制度實施後，一般牙醫師無法執行現在業務。關於這點衛生署

及律師都已說明，從法律觀點上，專科醫師制度實施不會造成一般牙醫師無法執

行現在業務的情況，像口外專科醫師實施，一般牙醫師還是可以從事口外的醫療

業務，牙醫師執行牙科業務，這反而是受到法律保障的。還是有醫師擔心如果患

者與醫師發生訴訟，法官會以此責難一般牙醫師，如果會發生嚴重到需要訴訟的

醫療糾紛，應該先探討為何該醫師不顧患者的權益，作超過自己能力的事，而不

是譴責專科醫師制度；而且沒有專科醫師制度，法官還是會責難不顧患者權益的

醫師，不論他是一般牙醫師還是專科醫師。作為一個醫師，我們應該知道維護患

者的權益，是我們應守的基本醫德，相信只要我們自覺是超過自己能力範圍以外

的病人，我們也會轉診，較不可能發生前述現象。另外一個令一般牙醫師憂心的

是所謂「實質的排他性」，一般牙醫師怕患者會質疑牙醫師，不是專科醫師，為

何作專科醫師的業務。其實，患者求診，是基於良好的醫病關係，對醫師的信賴，

專科醫師也不一定獲得患者信賴；一般牙醫師也可以告知患者法律或自己的訓練

是可以執行該業務，以幫助患者；再者一般牙醫師也可以成為家庭牙科專科醫

師，以解決可能在心理上造成所謂「實質的排他性」的疑慮。 

 

需要人人成為專科醫師嗎？專科醫師制度該由何人認定？ 

需要人人成為專科醫師嗎？這是不需要的，在討論專科醫師制度時，大家常

參照美、日等國的制度，以美國 ADA 在 2005 年所作的調查，全美約 17 萬 6 仟

位牙醫師，16 萬 2 仟位為開業醫，其中 80.47％是一般牙醫師，專科醫師只佔 19.6

％，跟國內的情況差不多。所以，專科醫師制度推行對牙科生態會造成影響，但

應在有限範圍之內。如果一般牙醫師還有疑慮，可以使自己成為家庭牙科專科醫

師，一起加入專科醫師制度中，就不會有階級、地位不對等的疑慮，也可以鼓勵

全體牙醫師一起提升醫療水準。 

剩下最後的問題就是誰來認證，為什麼是政府衛生署認定，我們牙醫界認定

不是更好嗎？美、日兩國皆是牙醫界自己認證，我們也可以仿效，不要政府干預，

達到自主管理之效。這當然好啦！但是 10 年過去了，卻為何不見任何牙醫界版

的認證制度？因為中華牙醫學會希望是衛生署認證，全聯會雖然沒有任何結論，

但相信不希望由全聯會來認證，因為如此一來專科醫師制度就透過全聯會的角色

與健保事務牽扯上關係，全聯會認證的專科醫師健保給付要不要加倍，所謂「同

工同酬，不同工不同酬」。中華牙醫學會與全聯會兩者間存在很大的歧見，也使

專科醫師制度難產。 

筆者認為應該是由衛生署認證，理由是我國有法律叫做「專科醫師分科及甄

審辦法」，其中第七條說：中醫師、牙醫師之專科醫師分科，由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訂定之。所以牙科的專科醫師制度自然該依據此法由衛生署認定。美、日等他



國並沒有這些法令規定，自然不用政府機關認定。事實上衛生署不希望牙科再分

科，以免有管理的問題，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牙醫界要自主管理，不受政府干預，

就應該自己決定我們要不要分科，要，就請衛生署依據「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

法」辦理，這才叫決定權在自己手中，自主性在自己手中。但是，最重要的是，

美國是一個相當尊重專業的社會，ADA 與各學會訂定的制度，可以跟政府的衛

生部門、教育部門互相銜接與承認。我們牙醫界自己定的辦法，衛生署同意嗎？

可以銜接教育部嗎？現在連醫界訂定的臨床教職，如臨床教授、臨床副教授等，

教育部都不承認，牙醫界要如何自主管理，自訂整個體系呢？ 

 

如何取得專科醫師？ 

牙醫師或全聯會的主事者往往沒有了解專科醫師的制度與其辦法，只聽其

名，就感到憂心，這是不了解實際情況所造成的「杯弓蛇影」效應。可以查詢法

律書籍中醫療法的專科醫師法，找尋醫科或口外的專科醫師制度作為參考；或上

網查詢口腔外科學會網站，其中也有相關辦法。衛生署專科醫師相關辦法主要涵

蓋三個部分：專科醫師甄審辦法、專科醫師訓練課程綱要、專科醫師訓練機構認

定標準。專科醫師甄審辦法，主要說明如何取得專科醫師的資格；專科醫師訓練

課程綱要，主要說明專科醫師的訓練要求；專科醫師訓練機構認定標準，主要說

明專科醫師的訓練機構須具備的標準。當大家審視這些辦法後，就會發現專科醫

師制度只是一個制度規範，來訓練在某一範疇更精進技術的醫師，不牽涉任何權

益分配，獨占排外的權謀情事。當大家審視這些辦法後，還會發現在專科醫師訓

練機構訓練的醫師需整天浸淫在專業治療中，還要接受病例討論、文獻回顧、專

題探討等課程，並在學會大會提研究報告，這些是一般牙醫師都不見得有參與

的。而且透過考試與病例報告，確定這個牙醫師夠技術成為一個專科醫師。其中

的辛苦，值得給予公平的認證肯定。重要的是，辦法是公平地對任何一位牙醫師，

提供其成為專科醫師的管道。 

行政院衛生署在第三次「牙科專科醫師制度籌畫相關事宜」工作小組會議

中，確立了專科醫師甄審原則、專科醫師訓練課程綱要、專科醫師訓練機構認定

標準的原則。以下就其原則中的重點摘要說明，幫助大家去除疑慮，更希望大家

能成為專科醫師。 

  

衛生署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二、牙醫師符合下列各款資格之一者，得參加專科醫師甄審。 

（一）在國內專科醫師訓練機構接受兩年以上完整之專科醫師訓練，並持

有該醫院發給之訓練期滿證明文件者。（訓練機構包含醫院與診所。

） 

（二）領有外國之兒童牙科專科醫師證書，經本署認可者。 

（三）凡從事某專科臨床治療滿六年以上（含），並呈報該醫師親自治療

完成之不同且紀錄完整之病例數個以上（含），並經認可者。（此



條例及可能在專科醫師制度推行 5 年後取消，衛生署希望訓練能回

歸到訓練機構為之。） 

三、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及口試部分，筆試及口試均及格者為合格。筆試

不及格者，不得參加口試，口試不及格者及甄審案例不及格者，筆試及

格成績得保留五年。 

四、筆試以選擇題為主，以中文命題（專有名詞部分得用英文），其內容範

圍包括與專科有關之各基礎及臨床學科。（筆試以選擇題為主，不是隨

便出些問答題來為難大家。） 

九、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為六年，期滿每次展延期限為六年。 

十、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之展延，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限六年

內，參加下列學術活動之積分至少二四○分以上，其中第一款至第五款

之學術活動積分至少需達一八○分以上。（再教育的學分，較目前的 6

年一八○學分皆增加。） 

 

專科醫師訓練課程綱要原則： 

各專科不同，基本包含： 

完成訓練所需時間：一、專科醫師訓練期間，可連續或分期（每期至少一年）

或分別在其他合格之訓練機構完成。二、受訓合格者，須由該機構核結（畢）業

證書以資證明。 

訓練期間治療病例之最低要求量。 

專科訓練之基礎生物醫學課程及臨床牙醫醫學課程：課程可在衛生署認定合

格之訓練機構獨或聯合開課。 

相關醫學學科如：1.急救課程、2.感染控制、3.醫學倫理等。 

 

專科醫師訓練機構認定標準原則： 

壹、訓練機構條件：衛生署認定之兒童牙科訓練機構（可以為訓練醫院或訓

練診所） 

一、醫療業務：訓練機構至少應能提供足夠上述病例要求之各種不同類型    

之病例，足夠訓練專科醫師之臨床能力。 

二、醫療設施及設備。 

三、人員：專科指導醫師、專科兼任指導醫師、助理等。 

四、品質管制、品質評估指定項目：具有病安全及醫療品質相關作業。 

 

貳、教學師資 

一、科主任／訓練負責人、二、專任指導醫師、三、兼任指導醫師 

 

參、教學設備 



一、教學場所、二、教學設備 

 

肆、教學內容 

一、教學課程須符合專科醫師訓練課程綱要 

二、教學活動：病例討論會、跨科討論會、文獻討論會、專題討論會、受

訓醫師參加醫學會之學術活動、醫師投稿於醫學會之刊物、受訓醫師

在受訓期間在醫學會提出報告等。（需附表列出過去一年各討論會主

題及主持人，會議記錄請保留於評鑑時備查。） 

 

牙醫界可不是小鼻子、小眼睛，我們在追求合理制度與社會地位的努力，一

直是從大處著手。我們必須回到專科醫師制度的真正意義：鼓勵醫師接受完整臨

床專業訓練，促使其不斷吸收醫學新知，以提升我國醫療服務品質，照顧國民健

康。當我國的國民正為口腔癌、牙周病、兒童齲齒而苦，中華牙醫學會與全聯會

當努力推動專科醫師制度，讓國民能夠受惠的口腔外科、牙周病科、兒童牙科、

家庭牙醫科、牙髓病科等，牙醫界不應分彼此，造成對立，中華牙醫學會推動專

科醫師制度在提升我國醫療服務品質，照顧國民健康。全聯會也在努力推動國民

口腔健康，如：照顧身心障礙的民眾、偏遠離島的民眾、無牙醫鄉的民眾、唇顎

裂的民眾、4 歲以下的孩童。哪來的專科醫師與一般醫師的對立，我們的目標是

一樣的，皆在促進國民口腔健康。其實每一個專科皆可以對健保有貢獻。希望藉

由本文的說明可以讓大家對專科醫師制度更了解、更支持、更希望大家都能成為

某一範疇的專科醫師。 

 

《參考資料》 

1. 醫療衛生主要法規行政院衛生署編印，民 84 年 10 月。 

2. 實施台灣地區醫院牙科評鑑之首部曲—現況調查。 

    黃耀慧、姚振華，台灣牙醫界 2003 年 22 卷 10 期 12 頁至 15 頁 

3. 牙醫院所該普查囉？鄭信忠，台灣牙醫界 2003 年 22 卷 10 期 16 頁至 17 頁。 

4. 牙科專科醫師制度座談會暨問卷調查報告。 

    鄭信忠，台灣牙醫界 1999 年 18 卷 11 期 52 頁至 59 頁 

5. 口腔病理專科醫師甄審原則、訓練醫院認定標準及訓練課程。 

    台灣牙醫界 2001 年 20 卷 7 期 29 頁至 34 頁 

6. 深思牙科專科醫師制度。 

    黃涌澧，台灣牙醫界 2003 年 22 卷 2 期 17 頁 

7.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全球口腔醫療人力之省思。 

    黃耀慧、姚振華，台灣牙醫界 2003 年 22 卷 12 期 20 頁至 23 頁 

8. 中華民國口腔顎面外科學會辦理九十一年度「口腔顎面外科專科醫師甄審」

初審工作簡章。 



    台灣牙醫界 2002 年 21 卷 9 期 46 頁 

9. 公告九十一年度口腔病理科專科醫師訓練醫院認定合格名單、資格效期及訓

練容量。 

    台灣牙醫界 2002 年 21 卷 8 期 37 頁 

10. 中華牙醫學會第二次『牙科專科醫師制度』座談會紀要。 

      鄭信忠，中華牙醫學會會訊 1999 年 146 期 13 頁至 19 頁 

11.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三次『牙科專科醫師制度』座談會紀要。 

      鄭信忠，台灣牙醫界 2000 年 19 卷 5 期 53 頁至 62 頁 

12. 從一個重要提案的挫敗談起－如今世道已慣，此心依然期盼－李勝揚，2006

年 7 月 11 日。 

13. 中華牙醫學會與各專科醫師學會第一次座談會議紀錄。 

      李勝揚主持，民九十五年三月二十五日於台北聯誼會 

14. 「中華牙醫學會推動牙科專科醫師制度立場說明書」。 

      中華牙醫學會理事長：李勝揚 

      教育學術委員會主委：黃烱興 

      專科醫師制度推動執行長：江俊斌，民 95 年 1 月 20 日 

15. 「中華牙醫學會及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溝通會議共識決議」。 

      李勝揚、詹勳政等，民 95 年 1 月 18 日於御書園西餐廳 

16. 「齒顎矯正專科醫師甄審辦法溝通會議共識決議」。 

      李勝揚、詹勳政、蘇志鵬等，民 95 年 1 月 18 日於御書園西餐廳 

17.研商「牙科專科醫師制度籌畫相關事宜」第三次會議紀錄。 

     行政院衛生署、醫策會、全聯會與各專科醫學會，民 97 年 5 月 6 日 

18. ADA Survey Center：Distribution of Dent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egion and State, 

2005。 

     Pediatric Dentistry Today, November, 2007 

 


